附件2                  

面试考生须知

为保障面试工作规范有序开展，维护面试公平公正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1.2025年12月14日12:30开放考点，考生须凭有效居民身份证（电子身份证不予认可）在13:30前进入指定考点候考室，逾期未入场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，不计算总成绩。

2.入场时须配合工作人员完成身份核验、安检等流程，严禁携带手机、智能手表、耳机等电子通讯设备，以及书籍、笔记等与面试无关的物品进入候考室及面试考场，否则取消面试资格，相关物品可按要求存放至指定区域。

3.考生进入候考室后，工作人员宣布面试须知及面试二次加权计算办法说明。面试考生要服从工作人员指挥，按要求签到并抽取面试顺序号，保持安静，不得随意走动、交头接耳，严禁以任何方式打探或泄露面试题目相关信息，否则取消面试资格。

4.考试期间如需如厕等特殊情况，须向现场工作人员报备并由专人陪同，不得擅自离开候考区域，否则取消面试资格。

5.考生按抽签序号由工作人员带入面试考场，考生不得穿戴有特殊装饰的衣服，不能佩戴耳环、项链等醒目饰品，进入考场后须向考官出示抽签序号，按指令完成面试作答，作答过程中应使用规范用语，不得表述自己的姓名、毕业院校、家庭住址、报考岗位等有关信息，否则取消面试资格。

6.面试结束后，考生须按要求在休息室等待公布面试成绩，严禁向未面试考生传递面试相关信息，否则取消面试资格。

7.考生须保持通讯畅通，面试相关事宜如有调整，将通过官方指定渠道通知，请及时关注。

8.建议考生预留充足时间抵达考点，避免延误入场。

9.本次面试未授权委托任何社会机构、个人、组织开展培训及解释政策，提醒考生请勿轻信虚假信息，谨防上当受骗。


